
□ 记者 朱非

3 月 14 日， 上海政法学

院与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

（AIADR） 在线举行合作签约

仪式。 双方签署了合作备忘

录， 正式确立合作伙伴关系

的。 这对于提升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化办学水平、 加快建设国

际组织法律人才协同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刘晓红

在致辞中介绍了上海政法学院

国际化办学与学科建设的成果

和进展， 期待与亚洲多元争议

解决研究院开展合作与交流，

聚焦多元化争议解决， 实现双

方优质资源互补， 共同培养更

多专业型涉外法治人才， 推动

多元化争议解决方式的发展。

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

主席拿督桑德拉·拉朱介绍了

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的发

展近况和影响力， 期待双方通

过交流互访、 合作研究、 海外实

习等方式， 开展以多元化争议解

决实践为导向的涉外仲裁、 调解

人才培养项目。

据悉， 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

究院 （Asian Institue of Alterna－

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IADR）

是第一家非营利性质的亚洲多元

化解决机构， 致力于多元化争议

解决活动的发展以及多元化争议

解决的拓展， 是亚太地区最受欢

迎的争议解决机构之一， 其不仅

在亚洲和非洲地区有深远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也广泛享有盛誉。

近年来， 上海政法学院与高

端专业型国际组织合作持续推

进， 合作伙伴数量稳步增长， 合

作圈层不断拓展， 为统筹推进国

内法治与涉外法治、 服务“一带

一路” 建设、 聚焦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 着力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

定、 专业素质过硬、 通晓国际规

则、 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

治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共同培养专业型法律人才

上海政法学院与亚洲多元争议解决研究院签约
□ 记者 朱非

3 月 16 日， “AI 善治论坛 人工智能

法律治理前瞻” 专题研讨会在京举办， 会议

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工智能法 （学者

建议稿）》。 会议分为“《人工智能法 （学者

建议稿）》 交流” “人工智能法律治理问题

研讨” 两个单元， 与会专家共同探讨了如何

更好地引导和规范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

发展。

据介绍， 起草专家组由中国政法大学数

据法治研究院、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学院、 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

院、 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 西南政

法大学科技法学研究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七家单位的专家组成。 起

草专家组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 特邀国内人

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技术专家、 法律专家、 实

务专家提出建议， 为完善《人工智能法（学

者建议稿）》 提出具体意见， 共同回应现实

需求， 为立法建言献策。

“学者建议稿” 为我国人工

智能立法提供参考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数据法治研究院

院长时建中教授认为， 人工智能立法， 需要

明确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的定位

和目标， 确定调整范围和对象， 提炼需要立

法解决的问题， 特别是重点问题， 进而提出

相应的法律对策， 并为技术进步和制度完善

预留接口。 同时， 他表示， 研究人工智能立

法， 对于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发展有着特别

的助推作用。

《法律科学》 主编、 西北政法大学法治

学院教授杨建军介绍了《人工智能法 （学者

建议稿）》 的起草背景。 他表示， 推出 《人

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 有如下三点动因：

一是彰显主张。 本建议稿明确主张“高

擎发展旗帜， 彰显人本主义”。 现阶段的中

国的人工智能立法需明确发展目标， 推动建

立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健康发展的良好生态。

在制度设计中应彰显人本主义， 贯彻我国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中“以人为本”

的人工智能治理主张。

二是聚焦问题。 “学者建议稿” 意在抛

砖引玉， 通过对制度设计的重点和焦点问题

的讨论， 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提供参考。

三是凝练共识。 未来由会议主办单位成

立的 AI 善治研究共同体， 将组织系列论坛。

汇聚各界主张与观点， 在多轮讨论中深化产

学研共识， 营造监管、 学界和业界充分交流

的良好生态。

明确人工介入原则最大限度

控制技术风险

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教授张凌

寒对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的总体

情况进行了介绍， 建议稿共九章九十六条，

主要内容包括一般原则、 发展与促进、 权益

保护、 安全义务、 监督管理、 特殊应用场

景、 国际合作、 法律责任等， 涵盖未来人工

智能治理的主要问题。

她认为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以促进产业发展为主要特色， 在目前全球激

烈竞争的格局下， “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

全”。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领先的追赶者”

的独特国际生态位要求我们在技术和产业的

国际竞争中必须以发展为制度设计的主要目

标， 安全问题也需要通过技术发展来回应和解

决。 因此，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中

设立“促进与发展” 专章， 也在监督管理、 责

任设置等方面对此予以充分考虑， 减轻人工智

能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 副教

授赵精武指出“总则” 部分的立法亮点主要有

四个方面。

第一， 法治与德治结合， 强调科技伦理审

查的重要性。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将科技伦理审查原则置于所有基本原则首位，

强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科技伦理的重要

调控作用。 第二， 将人工智能安全拆解为数项

基本原则。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在

基本原则层面将人工智能安全这一立法目标予

以细化拆解为公平公正原则、 透明可解释原

则、 安全可问责原则、 正当使用原则。 第三，

算力资源发展成为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 《人

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提出了发展基础设

施和绿色发展原则， 这两项基本原则与算力资

源统筹规划、 算力互联互通等基础制度密切相

关。 第四， 明确人工介入原则， 最大限度控制

技术风险。 《人工智能法 （学者建议稿）》 创

新性地提出人工介入基本原则， 避免完全自动

化决策对个人权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并

且， 在兼顾技术创新与技术安全的双重立法目

标下， 通过人工介入的方式最大限度地预防用

户终端可能产生的各类技术安全风险， 避免对

技术研发环节作出过多的限制。

人工智能立法不能突破技术

创新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

提出： 第一， 我国 《人工智能法》 应基于自身

实践和国情， 同时广泛吸纳借鉴欧盟， 美国等

人工智能相关立法。 第二， 法律必须服从规

律， 法律不能挑战规律， 人工智能立法不能突

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规律、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以及立法内在规律。 第三， 立法的关键在于解

决问题。 要找准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开发利用中

存在的具体实践问题， 在立法中给出综合性、

框架性解决方案。 第四， 人工智能立法中涉及

的数据要素供给、 防止个体生物识别信息滥用

等问题， 有赖于相关立法的协同推进。 第五，

应当成立人工智能发展与监管的主管部门， 避

免九龙治水。 第六， 人工智能立法涉及的相关

主体， 如人工智能研发者、 提供者和使用者

等， 要与我国既有立法体例相协调。

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研究院执行院长、

法学院副教授张吉豫认为， 《人工智能法》 在

把控风险的同时， 也要促发展。 事前的科技伦

理审查确有必要， 但可以考虑删除一些不必要

的事前义务。 对于所有大型基础模型未来是否

都进行较严的监管是需要考虑的， 并非所有人

工智能均需要备案， 备案是进入市场的前置要

求还是仅为一项待完成的任务有待思考。 从促

发展的角度而言， 监管行为本身的规范也是比

较重要的方面。 责任方面， 绝大多数情况下适

用过错责任原则是比较合适的， 法律责任条款

之间的衔接性有待明确。 服务提供者的定义需

要进一步明确， 因为这涉及责任界定问题。 条

款主要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对于其他类型人

工智能的服务提供者也应纳入讨论范畴。

时建中为会议作总结发言时表示， 基本概

念的界定十分重要， 如何将技术术语转换为法

律语言值得思考， 希望通过法律和技术良性互

动， 促进人工智能向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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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2 日， 上海市法学

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2024 年年会暨“金融强国建

设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学术

研究会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

会议关注“监管法视阈下的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交易法

视阈下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 等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副校长郑少

华教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的

三个维度》 为题作报告。 他阐

释了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

界分的理由与意义， 认为观察

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从交易

（市场）、 监管、 自律三个维度

切入。 他认为金融法治的目的

要回归到金融本身， 应当以金

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作为双

中心， 为市场的基本运作提供

动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

殷洁教授以《基于金融消费者

与普通合格投资者双重视角的

适当性监管问题》 为题作报

告。 他认为部分金融消费者兼

具消费者和普通投资者双重属

性， 并分析了金融消费者适当

性监管规范及存在的问题， 提

出完善金融消费者适当性监管

的建议。

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董溯战

教授以《高房价与住房抵押贷款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宏观调控法思

考》 为题作报告。 他阐析了高房

价损害住抵贷消费者权益宏观原

因， 包括资本流量管控失效、 资

本流向管控失效、 资本或资产不

当出境多三个方面， 并针对此作

出住抵贷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宏观

调控法思考， 提出完善货币政策

决策机制、 完善直接税立法、 制

定离境税和弃籍税的建议。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水林

教授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两种

范式的关系》 为题作报告。 他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民法范式和经

济法范式及其实质、 观念基础和

保护方式展开详细分析， 通过对

照， 他提出消费者的定义应该由

传统的“为生活需要购买” 调整

为“非经营性非专业性购买” 的

新思路， 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应该

走向经济法范式。

（朱非 整理）

聚焦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召开 2024 年年会

为我国人工智能立法建设提供体系性意见

《人工智能法（学者建议稿）》发布


